文學院各級會議逾期提案申請單
	提案單位
	

	院級會議名稱
	

	院級會議日期
	

	案由
	

	逾期原因
	

	系(所)主管簽章：    　               日期:

	院長簽章：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日期:


備註：
1.提案單位除確有不可抗逆之因素，或是特別緊急議案，方可經由院長同意後，於會議開議前排入議程。
2.本申請書應於提案單位主管向院長說明逾期原因，並經院長簽章後，再送院辦據以安排議程。
